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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鸿特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4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 

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25 年

3 月 2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百邦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邦合”）

的通知，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1．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 否 为

控 股 股

东 或 第

一 大 股

东 及 其

一 致 行

动人 

本次质押数

量（股） 

占 其

所 持

股 份

比例 

占 公 司

总 股 本

比例 

是否为

限售股

（ 如

是，注

明限售

类型） 

是 否

为 补

充 质

押 

质 押

起 始

日 

质押到

期日 
质权人 

质 押 用

途 

广东百邦合

实业投资有

限公司 

是 
48,599,018.

00 
50% 12.55% 否 否 

2025-

03-20 

双方办 

理解除 

质押日 

佛山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张

槎支行 

为 并 购

贷 款 提

供担保 

合计 - 
48,599,018.

00 
50% 12.55% - - - - - 

- 

2．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本次质

押前质

押股份

数 量

（股） 

本次质押后质

押 股 份 数 量

（股） 

占 其

所 持

股 份

比例 

占 公

司 总

股 本

比例 

已质押股份 

情况 

未质押股份 

情况 

已质押股

份限售和

冻结、标记

数量（股） 

占已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未质押

股份限

售和冻

结数量

（股） 

占未质

押股份

比例 

广东百邦合

实业投资有

限公司 

97,198,03

6.00 

25.10

% 
0 48,599,018.00 50% 

12.55

% 
0.00 0.00% 0.00 0.00%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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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
97,198,03

6.00 

25.10

% 
0 48,599,018.00 50% 

12.55

% 
0.00 0.00% 0.00 0.00% 

说明：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，均为四舍五入原

因所致。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百邦合持有公司股份 97,198,036.00 股（均为无限售流通

股）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.10%。百邦合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股份

数量为 48,599,018.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.55%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1、2024 年 9 月 23 日，百邦合（借款人）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张槎支行（贷款人）签署了《并购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“贷款人在最高借

款本金额度 22,000 万元内向借款人发放贷款，用于支付竞拍上市公司股权拍卖

款，并以借款人本次并购贷款拍卖所得的上市公司 48,599,018 股股权作为辅助

质押担保，辅助质押担保手续需在贷款发放之日起 6 个月内办妥”。为履行前

述《并购借款合同》的约定，百邦合本次质押其所持公司 48,599,018.00 股股

份。 

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详式

权益变动报告书》“第四节 资金来源”之“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并购贷款情

况”。 

2、百邦合本次股份质押融资并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。 

3、百邦合未来半年和未来一年无到期的质押股份。其股份质押的还款资 

金来源为自有/自筹资金、投资收益及其他来源等。 

4、百邦合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

形。 

5、百邦合的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产生影

响，其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。 

6、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 

2、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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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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